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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產品推介及國外廠商在臺代理作業要點 

94 年 2 月 3 日昌昇字第 0940001316 號令訂定 

102 年 7 月 5 日國採商綜字第 1020004400 號令修正 

108 年 7 月 22 日國採商綜字第 1080004178 號令修正 

111 年 2 月 11 日國採商綜字第 1110034581 號令修正 

ㄧ、目的：建立國軍商情資訊獲得及廠商對國軍推介產品公開及透明管道，促使

各單位適時有效掌握市場國防物資與相關服務資訊，增進獲得品質及效益。 

二、適用對象： 

（ㄧ）國內、外製造商。 

（二）國內、外供應商。 

外國廠商在臺代理或代表，須依本要點所附國外廠商在臺代理或代表登記程

序（附件 1）於國防部國防採購室完成登記後，始可代表國外原供應廠商從

事申辦登錄品項之推介作業。 

三、推介型式： 

（ㄧ）產品簡報（介）。 

（二）產品展示。 

（三）產品測試。 

四、權責劃分： 

（一）國防部國防採購室： 

1. 廠商產品推介政策及法令之修訂與核頒。 

2. 廠商產品推介業務之協調、管制、督導與考核。 

3. 協助辦理「展示、測試」案所需物資進、出口通關作業。 

（二）國防部軍備局：辦理展示、測試物資之戰略性高科技（限制性）貨品許可

證審查與核發。 

（三）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海軍司令部、空軍司令部、憲兵指揮部、資通電軍指揮

部、全民防衛動員署： 

1. 負責所屬各單位廠商產品推介業務之督導、協調、執行與管制。 

2. 廠商產品「簡報（介）、展示及測試」申請案之核定。 

3. 協助辦理廠商產品「簡報（介）、展示及測試」之時間、場地、人員、器

材及運輸工具等行政安排支援。 

4. 戰略性高科技（限制性)貨品「展示及測試物資輸入、出清單」（如附件 2）

調製、審查並依「國防部限制性貨品輸出入作業要點」填具貨品進口同意

書申請書等文件後，呈報國防部審查。 

5. 展示及測試物資進、出口督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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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簡報（介）、展示及測試結案作業與建檔。 

（四）國防部直屬單位比照三軍司令部辦理。 

五、廠商產品推介流程圖：如附件 3。 

六、注意事項： 

（一）辦理「簡報（介）、展示及測試」單位，不得對廠商作任何承諾。 

（二）各單位辦理「簡報（介）、展示及測試」案，得視需要邀請相關軍種、聯

參單位參與。 

（三）各聯參單位如有「簡報（介）、展示及測試」需求時，可視案情複雜程度

自辦（作業流程同項次六）或依產品特性委請軍種辦理。 

（四）廠商申請進口「展示及測試」物資品項、數量，應以執行「展示及測試」

作業所需為限，若有申報不實，按我國有關法令辦理，其責任由廠商負責。 

（五）進口「展示及測試」物資於完成「展示及測試」作業後，廠商不得以任何

形式銷售或贈予我國任何單位或個人。 

（六）進口「展示及測試」物資於完成「展示及測試」作業後，廠商若置之不理，

逾國防部核定出口期限，或廠商聲明放棄是項物資所有權，則由辦理「展

示及測試」單位呈請原核定單位核示後處理；因前項處理衍生之作業費

用，由廠商負責（廠商需於申辦前先行提供書面同意文件）。 

（七）廠商所申請「展示及測試」物資其產品保險及相關安全預防措施責任，均

由廠商自行負責（廠商需於申辦前先行提供書面同意文件）。 

（八）廠商「簡報（介）、展示及測試」申請案，不論是否核准辦理，受理單位

均應建檔紀錄之。 

（九）展示及測試經費攤付原則（包含支援廠商「展示及測試」所消耗之彈藥、

器材、油料、裝備折舊與檢驗等經費）： 

1. 各單位若因任務需求，規劃邀請廠商實施產品「簡報（介）、展示及測試」，

其執行作業所衍生之費用，概由單位年度內相關經費檢討支應。 

2. 廠商為推介其產品，主動提出「展示及測試」申請案並經相關單位檢討同

意辦理者，其執行作業所衍生之經費，概由廠商負責；惟需於廠商申請審

查意見內，敘明所需經費款項，並先獲得廠商書面同意文件。 

3. 前項廠商主動提出之「展示及測試」案，於「展示及測試」作業期間若須

使用國軍裝備，應由裝備保管（提出）單位先行向廠商說明裝備狀況並作

成書面紀錄與協議；事後因「展示及測試」作業，造成裝備損壞部分，應

由廠商依下列原則辦理賠償事宜（廠商須於申辦時提供書面同意文件）： 

（1）裝備損壞可以修復者，應即送修，其送修所衍生之經費由使用廠商負擔。 

（2）裝備損壞不能修復者，應按當時市價賠償。所報廢之裝備，需按「國軍

廢舊及不適用物資處理作業規定」辦理，不得交由申請「展示及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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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處理。 

（3）裝備損壞及其有關之賠償（換新或折舊）事宜，均應報請權責單位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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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外廠商在臺代理或代表登記程序 

一、適用對象：本作業要點適用於國外廠商欲透過其在臺代理或代表向軍事機關推介其

產品（以下均含勞務），一般可區分為下列兩種： 

（一）公司型態：係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合法之公司或行號，在國外廠商之授權下，

基於代理之法律關係，以國外廠商產品及名義向軍事機關推介者。 

（二）個人型態：此個人型態包含顧問、連絡人及辦事處等非公司型態之代表，以國外

廠商產品及名義向軍事機關推介者。 

二、執行範圍：凡經登記在案之在臺代理或代表，得憑國防部國防採購室（以下簡稱本

部國防採購室）回覆之書函及「國外廠商在臺代理/代表登記表」，於授權有效期限

及授權範圍內，赴軍事機關從事產品推介業務，但不得作為投標、議價及簽約之依

據。 

三、登記流程： 

（一）國外廠商在臺代理或代表應填具申請表（格式如附表 1），乙份申請表僅限填寫一

家國外廠商，若代理或代表之國外廠商在一家以上者，則須分開填寫及分別辦理，

並依所屬型態檢附下列文件，以掛號郵寄至：「中華民國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 409

號」向國防部國防採購室辦理申請登記。 

1. 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許可登

記證明文件、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

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代表為護照影本及戶籍謄本）。 

2. 最近一年納稅證明影本（代表可免）。 

3. 國外廠商簽發之授權書正、影本（須經國外廠商當地國法院或公證機構完成公證；

或我國駐外機構或代表認證）。 

4. 授權書內授權期限如超過三年者，僅核發三年。 

（二）國防部國防採購室於接獲申請後，即應依申辦事項及檢附資料內容辦理登記作業

資格審查，如有文件不齊全，該申辦在臺代理或代表得於本部國防採購室通知期

限內補正。 

（三）已完成登記之國外廠商在臺代理或代表，由本部國防採購室以正式公函核覆，凡

持已核定公函者，即可於軍事機關內從事產品推介業務。 

（四）已完成登記之國外廠商在臺代理或代表，有下列各目事由之一，須檢附相關文件

通知國防部國防採購室辦理更正： 

1. 授權書內容有任何變更或異動者。 

2. 國外原廠及在臺代理或代表有任何變更或異動者。 

（五）在臺代理/代表登記申請審查表及廠商在臺代理/代表登記表，如附表 2 及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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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廠商在臺代理或代表登記流程圖 

                     

 

                                                          

 

 

                                                        

 

 

 

 

 

 

  

 

 

                                                         

 

 

 

     

 

 

 

 

 

 

 

 

 

 

 

 

 

 

 

 

 

 

 

 

 

 

 

 

 

 

填送國防部國外廠商在臺代理/代表登記申請表（附表 1） 

（含所需文件） 

審查申請文件（附表 2）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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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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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洽廠商補正 繕製登記表 

 

呈核 

函覆申請廠商同意登記（附表 3） 

結案及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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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國外廠商在臺代理/代表登記申請表 

備註：如有疑問，請洽國防部國防採購室商情綜合處         電話：+886 2 85099463 

傳真：+886 2 85099462 

 

附表 1 

在臺代理/代表基本資料 國外廠商基本資料 

中文名稱： 公司名稱： 

英文名稱：  部    門： 

營業地址： 地    址： 

電    話： 電    話： 

電    傳： 電    傳： 

負 責 人： 負 責 人： 

授權效期：          至 是否為獨家代理：是□ 不是□ 

代理產品：請註明代理原廠產品類別及名稱（須與原廠授權書內所述相符）  

 

 

 

 

 

 

 

 

 

 

申請者簽章：請簽名及加蓋公司大、小章            送件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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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在臺代理/代表登記申請審查表 
 

                

                           審查情形             

     

審查項目  

     

審查結果 

合格 不合格 

是否為拒絕往來廠商 

  

申請表是否按規定格式填寫 

  

代理項目與原廠授權項目是否相符 

  

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是否檢附 

（代表為護照影本及戶籍謄本） 

  

最近一年納稅證明影本是否檢附 

（代表免繳） 

  

國外廠商簽發之授權書正本及影本是否檢附 

  

國外原廠授權書是否經我駐外代表處或 Notary Public 簽證 

  

國外原廠授權效期：                至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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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國外廠商在臺代理／代表登記表 

核准編號：              

國外廠商資料及代號                

公司名稱： 

部    門： 

代    號： 

地    址： 

電    話： 

電    傳： 

負 責 人： 

在臺代理/代表商資料及代號 

公司中文名稱： 

公司英文名稱： 

代    號： 

營業地址：  

電    話： 

電    傳： 

負 責 人：  

國外廠商授權在臺代理/代表效期：自        至        

授權範圍（權限）： 

 

代理產品/服務項目： 

 

核定在臺代理/代表效期：自          至          

備考： 

本文件僅供於授權有效期限及授權範圍

內，從事產品推介業務，不得作為投標、

議價、簽約之依據。 

 

 

核 

定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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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展示及測試物資輸入、出清單 

 

  名稱：                  交運時間： 

 

  用途：                  運輸方式： 

  

  產製地區：                 起運及輸入口岸： 

 

  展示廠商：                 接收單位： 

 

 申辦展示單位：                    接收地點: 

 

備註： 

1. 廠商進口「展示及測試」物資，以所需數量為限，不得藉故超量進口；若有申報不實，按我

國有關法令辦理，其責任由廠商負責。 

2. 進口「展示及測試」物資於完成「展示及測試」任務後，廠商不得以任何形式銷售或贈予我

國任何單位或個人。 

3. 廠商所申請「展示及測試」物資其產品保險及相關安全預防措施責任，均由廠商自行負責。 

項次 品名料號及規格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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